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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省生态环境厅2022年政务公开

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厅各处室（局）、直属单位：

现将《省生态环境厅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省生态环境厅2022年政务公开重点任务分工》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请各部门（单位）于2023年1月7日前将2022年度政务公开工作情况报送厅政务公开办。
附件：1.省生态环境厅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2.省生态环境厅2022年政务公开重点任务分工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2年8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人：厅办公室徐文兵；联系电话：025-86266110）
附件1
省生态环境厅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和厅党组关于政务公开工作的要求，进一步提升厅政务公开质量和水平，更好发挥以公开促落实、强监管、优环境功能，结合实际，现制定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如下：

一、强化重点生态环境信息公开

（一）生态环境质量信息。实时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数据，及时发布空气质量预报信息和省级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按月公布城市空气质量状况及排名信息；按月公布地表水（含入海河流）国省考监测断面、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信息，按周发布全省水质自动监测报告，按月公布纳入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考核的63个县（市、区）水环境质量排名；按时公布全省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状况、海水浴场水质状况；定期公开全省声环境、辐射环境、生物环境与生态环境状况。
（二）污染防治信息。围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及时公开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固废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目标任务进展和完成情况;定期发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及时主动公开省级生态环境科研项目管理信息；结合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2022年底前在政府信息公开专栏集中公开行政规范性文件；公开省两会建议提案办理、排污权有偿使用交易、生态环境保护信用评价等信息。
（三）生态环境监管信息。及时发布重点排污单位企业名录，依据《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督促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公共属性较强、需要重点监管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积极推进信息公开；定期公开江苏省30万千瓦燃煤火电厂监测数据结果；严格落实“双公示”制度，公开行政处罚信息和重大专项执法检查情况，加大典型生态环境违法案件的公开曝光力度；做好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监管、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创建工作信息公布；公布省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核与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及时公开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进展信息；加强财政信息公开，稳步扩大预决算公开范围，推进预算、决算及相关报表公开；运用“环保接待日”“金环对话会”平台，向企业推行惠企政策，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
（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息。加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息公开，主动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反馈意见、省贯彻落实反馈意见的督察问题清单、工作目标、重点举措、工作进展及整改落实情况；主动公开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相关信息,及时公布督察时间、督察内容等信息，及时公开督察报告主要内容。
（五）行政审批信息。及时更新省生态环境厅权力清单；依据责任清单，及时完善办事指南、常见问题解答等内容，提升网上政务服务效率和公众办事满意度；发挥环评项目服务卡、绿桥服务纽带作用，畅通全省生态环境系统与企业之间的沟通渠道，及时回应和解决企业的“难点”“堵点”问题，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管理信息公开，及时公开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受理、审查和批复信息；做好辐射建设项目审批、辐射安全许可、放射性同位素转让许可、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等各类审批信息公开；加强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调整等信息发布。
二、推进政务公开规范化建设
（六）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按照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工作要求，指导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根据本地区生态环境特点和工作实际，完善基层政务公开基本目录，使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七）严格依申请公开办理。严格依法依规办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对办理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加强会商会办，对政策把握不清的，及时请示上级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征求法律顾问的意见。认真执行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案件审理制度，加强对基层政务公开工作的指导，对依申请公开被复议较多的生态环境局进行现场“点对点”帮扶，提高办理质量。
三、加强政策解读和回应关切
（八）加强政策解读。对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与企业群众密切的重要政策文件均要开展解读，重点加强对政策背景、出台目的、重要举措等方面的实质性解读。综合选用文字解读、图文视频、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力求解读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切实增强政策解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九）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加强涉生态环境政务舆情监测和风险研判，及时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等主动回应疑虑、正确快速引导，助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积极办理厅长我留言、咨询建言、热线电话等平台公众留言情况，及时回应公众关切。
（十）扩大公众参与。在制订生态环境重大行政决策、规范性文件、生态环境标准等过程中，应通过网站、“两微一端”、新闻媒体公开相关草案及说明，广泛征求和听取公众意见，及时公布公众意见的收集、采纳情况。起草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时，应充分听取企业家、行业协会意见。
四、强化政务公开组织保障
（十一）加强组织领导。在厅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厅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各部门（单位）将政务公开纳入重要工作日程，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安排专人负责政务公开工作，协调督办本部门（单位）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事项。开展政务公开业务培训，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十二）保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安全运行。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制，确保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安全平稳运行。2022年底前，厅网站全面支持互联网协议第6版，推进政务类移动客户端支持互联网协议第6版。组织实施网站升级改版，按要求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优化调整，规范高效办理“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平台网民留言。落实好政务新媒体规范发展指引。
（十三）严格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对本部门（单位）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防止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敏感信息。科学合理确定公开方式，公开内容涉及社会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广泛知晓的，可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公开；公开内容仅涉及部分特定对象，或者相关规定明确要求在特定范围内公示的，要选择适当方式公开，防止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或者泄露个人隐私、商业秘密。
（十四）强化考核评估。将政务公开工作纳入年度绩效指标考核体系，每半月对厅官网栏目信息更新情况进行监测，对未按规定更新信息的，给予通报批评，并在绩效考核中予以扣分。对违反政务公开有关规定、不履行公开义务或公开不当造成严重影响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对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网站信息公开情况开展第三方评估，加大指导协调力度，主动帮助基层单位解决政务公开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附件2
省生态环境厅2022年政务公开重点任务分工
	序号
	公开内容
	牵头部门（单位）

	
	
	

	1
	各部门（单位）将政务公开纳入重要工作日程，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安排专人负责政务公开工作，协调督办本部门（单位）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事项
	各处室（局）

直属单位

	2
	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对本部门（单位）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防止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敏感信息
	各处室（局）

直属单位

	3
	在制订生态环境重大行政决策、规范性文件、生态环境标准等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听取公众意见，及时公布公众意见的收集、采纳情况
	各处室（局）

直属单位

	4
	对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与企业群众密切的重要政策文件均要开展解读，重点加强对政策背景、出台目的、重要举措等方面的实质性解读
	各处室（局）

直属单位

	5
	实时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数据，及时发布空气质量预报信息和省级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按月公布城市空气质量状况及排名信息
	监测处

监测中心

大气处

	6
	按月公布地表水（含入海河流）国省考监测断面、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信息，按周发布全省水质自动监测报告，按月公布纳入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考核的63个县（市、区）水环境质量排名
	监测处

监测中心

水处

	7
	公布全省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状况、海水浴场水质状况
	监测处

监测中心

海洋处

	8
	定期公开全省声环境、辐射环境、生物环境与生态环境状况
	监测处

监测中心

大气处

核管局

核管中心

自然处

	9
	围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及时公开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固废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目标任务进展和完成情况
	水  处

大气处

土壤处

固体处

固管中心

	10
	发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土壤处

	11
	及时主动公开省级生态环境科研项目管理信息
	法规科技处

	12
	结合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2022年底前在政府信息公开专栏集中公开行政规范性文件
	法规科技处

	13
	公开省两会建议提案办理信息
	办公室

	14
	公开排污权有偿使用交易、生态环境保护信用评价等信息
	综合处

	15
	及时发布重点排污单位企业名录，依据《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督促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公共属性较强、需要重点监管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积极推进信息公开
	综合处

法规科技处

环评处

监测处

	16
	定期公开江苏省30万千瓦燃煤火电厂监测数据结果
	监测处

监测中心

	17
	严格落实“双公示”制度，及时公开行政处罚信息和重大专项执法检查情况，加大典型生态环境违法案件的公开曝光力度
	执法监督局

	18
	做好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监管、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创建工作信息公布
	自然处

	19
	公布省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核与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及时公开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进展信息
	应急中心

核管局

核管中心

	20
	加强财政信息公开，稳步扩大预决算公开范围，推进预算、决算及相关报表公开
	财审处

	21
	运用“环保接待日”“金环对话会”平台，向企业推行惠企政策，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
	环评处

财审处

	22
	加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相关信息公开
	监察处

	23
	及时更新省生态环境厅权力清单
	人事处

	24
	依据责任清单，及时完善办事指南、常见问题解答等内容，提升网上政务服务效率和公众办事满意度
	环评处

	25
	发挥环评项目服务卡、绿桥服务纽带作用，畅通全省生态环境系统与企业之间的沟通渠道，及时回应和解决企业的“难点”“堵点”问题，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管理信息公开，及时公开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受理、审查和批复信息
	环评处

	26
	做好辐射建设项目审批、辐射安全许可、放射性同位素转让许可、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等各类审批信息公开
	核管局

固体处

固管中心

	27
	加强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调整等信息发布
	海洋处

	28
	加强涉生态环境政务舆情监测和风险研判，及时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等主动回应疑虑、正确快速引导，助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宣教中心

宣教处

	29
	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制，确保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安全平稳运行。2022年底前，厅网站全面支持互联网协议第6版，推进政务类移动客户端支持互联网协议第6版。落实好政务新媒体规范发展指引
	宣教处

办公室

宣教中心

监控中心

	30
	组织实施网站升级改版，按要求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优化调整
	办公室

监控中心

	31
	将政务公开工作纳入年度绩效指标考核体系，每半月对厅官网栏目信息更新情况进行监测，对未按规定更新信息的，给予通报批评，并在绩效考核中予以扣分
	办公室

监控中心

	32
	指导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根据本地区生态环境特点和工作实际，完善基层政务公开基本目录，使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办公室

	33
	对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网站信息公开情况开展第三方评估，加大指导协调力度，主动帮助基层单位解决政务公开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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